
转发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 2022
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工作的通知

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市直有关部门（单位），各大

企业，有关博士后创新实践基地设基地单位：

现将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《关于做好 2022 年博士后

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工作的通知》转发给你们，请按照通知要

求抓好落实。

2022 年，全国博管会首次按照“条件控制、科学评估、

动态管理”的方式开展新设站备案工作，各级各单位要高度

重视，围绕“九+N”产业发展需要，科学布局，加大宣传，

主动服务，向申报单位详细介绍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的申报条

件、相关要求和管理制度，积极发动和指导符合条件的单位

进行申报。为提高新设站成功率，要对照《博士后科研工作

站新设站工作指南（试行）》（见附件）规定的基本条件和

推荐条件，对申报单位材料进行全面审核，没有符合条件的

可不推荐。

我市 2022 年新设站分两批次进行申报，第一批次请于 4

月 6 日、第二批次请于 9 月 12 日前，将经单位负责人签字

并加盖公章的《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备案申请表》及相关

证明材料装订成册（一式 3 份，A4 纸双面印制，PDF 格式扫



描件）、加盖推荐部门公章的《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申

报单位推荐汇总表》（1 式 2 份，EXCEL 电子版，PDF 格式扫

描件）报送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逾期不再受理。市人力

资源社会保障局对申请材料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进行审核，符

合条件的，按批次时间要求报送至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。

获得省厅推荐的将另行通知中国博士后网上申报系统填报

事项。

联 系 人：姜海滨 联系电话：6902886

地 址：烟台市莱山区府后路 2 号 1707 房间

邮 箱：ytrckfk@163.com

附件：1.关于做好 2022 年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工

作的通知

2.新设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备案申请表

3.博士后科研工作站新设站申报单位推荐汇总

表

烟台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2 年 3 月 24 日


